
意时
,

不能仅限 J
二 “ 必然是赃物

”
的预见 ; 直接故意的内容包括 ,’ l J能

”

预见在内
,

·

只要预

见到 可能是犯呢得 来的赃物就是明知 r
。

窝赃
、

销赃罪的动机是各种齐样的
。

有的是为了贪财
,

从赃物中分得
·

部分利益
,

达是大

多数情况
;
也有的是为 厂帮助亲友逃避法律制 战

.

自己不
一

定得利
; 也有的出于同情

、

怜悯

犯雏分 子的处境而窝藏
。

我囚古代有同居亲属相隐不为
’

}铃的规定
,

如 欢店律 一名例律
》 : “

诸同

居
,

若 大功以 卜亲
,

及外祖父姆
、

外孙
,

若孙之 妇
,

夫之兄弟
、

从兄弟 妻
.

(l’ 界 相 为 隐
,

部 曲奴脾为 卜隐
,

铸勿论
。 ”

这种 同居亲属相隐的制度
,

来源 卜濡家思想
。

孔 广曰
: “

父为 户隐
,

一

子为父隐
.

1气在 找中矣
” ( 《
沦语

·

户路
》 )

。

这是封建伦理思想的反映
」

我国法 {! :规定 不论 是什么

人
,

不沦出 卜何种动机
,

只要帮助犯眼分 户窝赃 、
销赃都要构成本罪

。

如 果犯罪分 .t 把赃物

带回 自己家坦
,

同居亲属 知道 f 不去告发
,

则是知情不举
,

知情不举一般不认为犯罪
; 如果

是知道如l物进而去积 极帮助窝藏
,

就要构成窝赃作
。

如果某人知道是赃物
,

因贪图便
`

l丫而购

买
,

般也不认为犯罪
,

但要无偿追加种七物
。

犯罪分 子自己收藏赃物
,

或 J七犯之间相 互帮助

收 藏赃物
,

视为犯罪的继续状态
,

不认为是窝赃罪
。

对窝赃
、

销赃祥危害桔 节的认定
, `

般有 下列情况之
·

者为情 布f以 亚
: (l ) 多次窝赃

、

销赃
,

屡教不改者 ; (2 )
一

次窝赃
、

销赃数额巨人 音
; (3 )

窝藏
、

销传大案要案的赃物
,

或窝藏

手段方法狡猾给侦查
、

审判造成严屯障碍 者
; 日 ) 窝撇则

一

物是卜}
`

宋玉要文物 .)r 故意毁坏
,

后果

严币者
。

较轻情 省有
:

初次偶 尔窝赃
、

销赃数额下 友扮
:

: 法机 关追丧时
,

能 自动坦自井能

协助侦在破案者
; 受他人利诱

、

胁迫而窝赃
、

销则
一

考
。

对 }
`

情 丫, 较轻的 。 J’ 考虑从轻或免
丁

.f 刑

事处分
,

或 可建 i义户以党纪或行政 处分
。

关 厂法的阶级性 与社会性间题讨沦简介

法学界就法的阶级性
` j 礼会性问题在报刊 .If 展 开 r 热烈的讨论

。

现将讨论中的 仁要观点 简 介如 下
:

一

种意见认为
,

法其有两 电性质
,

即阶级性和于L会性
,

法律 方面是阶级斗争的 l几佳
,

另 一方 而 是调

yJ’ 人
` J 人之间关系的普遍性的社会生话规范

。

在阶级社会
,

有 一部分法律很难说有什么阶级 性 的
,

它们为

于L会公众利益服务
,

不
, .

f能只对统治阶级 有利
。

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不同意法 只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
。

认为
,

原始社会也有法律
,

但是
,

这种 法 律只

续有乖l会性
,

不转有阶级性
,

只有阶级社会的法具有两 重性
,

到 厂共产主义社会
,

法的阶 级 性 一 而 i肖失

J
’ ,

下.ll 作 为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平:t 会行为规范的一面将要继续保存下来
。

还
’

l’人认为
,

社会性是法的重要属性
,

但不能将法律分 为有阶级性的法律和有社会性 的 法律
。

法除 J
’

属于
一
定的阶级

,

其有
一
定的阶级性

,

又存在 卜一定的社会
,

反映 「调整 一定的社会
一

关系
,

共有 普 遍的让

会性
。

法将阶级性
` J社会性集 l

几一
身

,

构成法的完整特性
。

另
·

种意见认为
,

法是
一

定阶级意志的体现
。

法有调 节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
,

仁f不能山此得 出 阶级性

和子卜会性都是法的本质属性的结论
。

对 1
几
法来说

,

职能是外在的
,

本质足深藏的
,

阶级性才是 深 藏于法的

内部的本质属性
。

还有同志认为
,

法不可能分为有阶级性的法律和有社会性的法律两部分
。

在 一个国家
,

掌握政 权 的阶

级制定的法律必然贯穿它的 念志
,

有
, 1

定的阶级 倾向性
。 `

色所制定的法律
,

不管是政 治的
、

经 济 的
、

文化

的
,

还是科学技 术的以及社会其他 公 }Jf 事务的
,

都不能不贯穿这种 众志性
、

阶级倾向性
,

否则就不 成 其为

犷」
、

律 J
’ 。

(元凤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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